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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演進與運用

目前臺灣雖已透過水井處置與納管、監測、地下水保育及法規研修等策略落實地下水保育管理，然在地下

水於整體水資源所扮演角色越趨重要而無法立即減抽之情況下，地下水水位觀測的加值運用或可作為掌握水情

，以及作為決策依據或提出因應配套措施參考之用，故本文彙整美國賓州、德州及澳洲等國外利用地下水水位

管理之案例，以及臺灣目前地下水觀測網絡建置的成果、發展地下水管理水位與運用之情形，期能協助讀者了

解其管理方式及所可能面臨的挑戰。

前言

地下水資源、水質及水文地質相關領域對於人民生

活與產業發展皆有十分密切的關聯，若供需失衡，將帶

來生活上、工業與農業發展的限制，以及地層下陷、國

土安全、洪災的威脅與損失 [1]；加上受到全球氣候變遷

與極端氣候之影響，未來臺灣將面對複雜且異常的災害

威脅，預期地下水資源所扮演的角色也更顯重要。而長

期以來臺灣部分地區因產業發展、土地利用密集及區域

水資源供需失衡等因素，衍生出水源匱乏、超抽地下水

及國土流失等問題 [2]，更甚者於彰化、雲林、嘉義、台

南及屏東等縣市已有部分列為地下水一級管制區，且伴

隨著地層下陷以及豪大雨發生，上述地區亦時常傳出淹

水災情，足見地下水超限利用所造成影響已非單純的國

土流失問題，更可能威脅民眾之生命安全以及地區產業

經濟之發展。

目前臺灣雖已透過水井處置與納管、監測、地下水

保育及法規研修等策略落實地下水保育管理，然在地下

水於整體水資源所扮演角色越趨重要而無法立即減抽之

情況下，本文彙整國外利用地下水水位管理之案例，以

及臺灣發展地下水管理水位與運用之情形，期能協助讀

者了解其管理方式及所可能面臨的挑戰。

地下水管理之必要性

地下水為何如此重要，首先我們必須了解臺灣的

地文、水文等環境特性，以及我們目前所面臨的重要

課題，方能為此落下一正確的註解並據以解決問題。

多數讀者或許不知道，依據民國 103年國家發展委員

會提出之研究報告 [3]，文中提及臺灣是世界排名第十

八位的缺水國家，這或許與多數人的印象或認知有所

不同，因為臺灣地區平均每年有二千五百公釐的降雨

量，約是世界平均值的 2.5 ~ 2.6倍，理應是屬於降雨

量豐沛且水資源不虞匱乏的國家，但歸咎其原因卻是

臺灣地區山坡陡峭、河川短促、再加上降雨有著顯著

豐枯不均之情形，所以大部分的雨水在無法有效全數

蓄存情況下即流入海洋，因此，臺灣地區每人每年平

均可以分配到的水量，約只有全世界平均雨量的七分

之一而已，換算成每人每年可用水量大約只有 1,000立

方公尺，若以目前聯合國對於世界可用水量的標準來

說，臺灣地區是屬於偏低及缺水國家。

然而在地面水不足因應枯水期甚至是嚴重枯旱的

情況下，我們究竟如何度過這每一次的困境呢 ?!依據

水利署所公布的民國 99年至 108臺灣地區長期平均水

資源整體運用資料而言（如圖 1）[4]，明確顯示地下水

管理水位地下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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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用量約佔了整體水資源供應量的 33%，這也突顯了

地下水之於臺灣的重要性，若沒有了地下水或失衡之

結果可真的會造成嚴重的影響。而過去一年以來，臺

灣即遭逢嚴重的乾旱問題，年初當我們各水庫逐日探

底的同時，危急時刻，地下水於抗旱期間扮演著救火

的重要角色，累計抗旱期間地下水支援水量達 6,340萬

噸，超過 1座湖山水庫蓄水量，充分發揮地下水救命

水的功用，透過觀測井觀測也顯示抗旱後地下水位亦

已回復常態水位，足可顯見地下水資源的支持性，所

以，地下水不是不能用，而是要妥善管理與使用。

國外運用地下水位管理實例

地下水的管理於國際間已是甚為重要的課題，世界

銀行 – 水資源合作計畫（World Bank – Water Partnership 

Program）有關地下水管理之研究與經驗中 [5]，即提出

面對地下水開發或地下水污染壓力下管理、管制條款之

行動計畫架構為藍圖，內容大致可分為三個層面，包含

技術能力及知識基礎、制度法律與組織架構及制度能力

與志願者行動等層面。除世界銀行所提出之架構外，國

際間對於地下水管理之策略及案例也相當多，亦有不少

是利用地下水水位進行相關管理作為，諸如：

美國賓州

美國地質調查所針對美國賓州地下水水位變動趨

勢進行乾旱警戒地下水水位訂定 [6]，其中，觀測井有

兩種不同的分析方法，第一種方法應用於有超過 20年

地下水位觀測紀錄之觀測井，將各觀測井之所有月平

均水位資料由高排至低，取 75%超越機率值之水位

做為乾旱警戒水位（drought-warning water level），另

取 90%超越機率值之水位做為乾旱緊急水位（drought-

emergency water level）；第二種方法則針對水位觀測

紀錄低於 20年之觀測井，透過選取一具長期水位紀錄

之指標井，其觀測期間需包括不同氣候條件（豐及枯

水年），並計算歷年月平均水位之 75%及 90%超越機

率水位值，再由計算各水位紀錄低於 20年之觀測井與

指標井之相關性及相關式（如圖 2），將指標井已知之

75%及 90%水位超越機率值（X指）代入相關式即可得

各觀測井之水位超越機率值（Y觀）。

若連續兩個月的水位都低於 75%水位超越機率值，

發佈乾旱警戒（drought-warning）消息，若大部分觀測井

都低於 90%水位超越機率值，則發布乾旱警急（drought-

emergency）消息；並將此資訊提供做為採取地下水資源

管理或保育措施之參考，例如達到乾旱警戒水位時採取

限水措施（如洗車）以提供其他基本用水之需求。

美國德州

美國德州 Barton溫泉及 Edwards含水層保護區最初

於 2006年時即利用溫泉產量及地下水觀測井水位變化判

斷乾旱程度 [7]，當境內之溫泉產量高於 38cfs或地下水位

深度（地表至地下水位之距離）小於 181呎時，視為無

乾旱；當溫泉產量介於 20 ~ 38cfs或地下水位深度介於

181 ~ 192.1呎時，乾旱程度為警示階段（alarm stage）；

當溫泉產量低於 20cfs或地下水位深度大於 192.1呎時，

乾旱程度為危急階段（critical stage），如圖 3所示。

（資料來源：經濟部水利署 [4]）

圖 1   民國 99 ~ 108年水資源整體運用情形

（資料來源：Schreffler [6]）

圖 2   指標井與觀測井之水位關係圖（美國賓州 Chester County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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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，亦根據不同乾旱程度採取不同抽水限制的措

施，如當乾旱程度達到警示階段（alarm stage）時，申請

使用地下水者必須減抽 20%之水量，且需每週兩次回報

乾旱狀況；而當乾旱程度達危急階段（critical stage）時，

必須減抽 30%的水量，且應持續至少每週兩次監測溫泉

水量及地下水位。因此，管理方式主要為訂定不同程度

限抽水量；而此操作方式也在經歷 2009年與 2011年的

兩次重大乾旱事件後，於 2013年才進行些微幅的調整。

澳洲 Katunga水源保護區
當地農田水務局針對 Katunga水源保護區（Katunga 

Water Supply Protection Area）分析了地下水位與抽水量

之關係 [8]，發現當抽水量小於 10,000 × 106 公升 /年，水

位僅受季節波動而有小幅跳動；當抽水量約 25,000 × 106 

~ 30,000 × 106公升 /年時，水位跳動幅度增加且年平均

水位降至地面下 20公尺；而當抽水量超過 30,000 × 106 

公升 / 年時，年平均水位降至地面下 20公尺以下，甚至

當年抽水量達 38,000 × 106 公升 / 年時，年平均水位會降

至地面下 23公尺，分析結果如圖 4所示。

為管理地下水資源，政府設定了「回復水位」

（recovery level），定義為停止抽水後的水位，此回復

水位為地面下 20公尺，但允許 2公尺的變動，另每

年會先宣布可發放的水權量，避免抽太多水使水位降

低至不可回復。水務局計算每年最多可發放的水權為

59,780 × 106 公升 /年，但實際發放水權量將依據前五

年之年平均用水量而定。一般而言，每年發放水權量

約 42,000 × 106 公升 /年，相當約可發放總量之 70%；

但若前五年之平均抽水量超過 30,000 × 106 公升 /年，

則可能使回復水位低於地面下 20公尺，此時隔年之

水權量僅能發放 30,000 × 106公升 /年，相當約可發放

總量之 50%。而個人水權量亦隨著宣告的可發放量調

整，若宣告僅能抽用 70%，則個人當年度可抽用量亦

僅為最初所得水權之 70%。

臺灣的優勢 — 地下水觀測網
從前述國外的案例中，我們可發現地下水水位是反

應區域抽用、補注等行為後之實際表徵現象，因此，利

用監測數值的確是可以作為評析地下水並進行管理或推

動相關工作的重要參考項目之一。而臺灣自民國 81年

起即由經濟部水利署與中央地質調查所共同推動「臺灣

地區地下水觀測網整體計畫」，分 3期 17年（民國 81 ~ 

97年）之期程，辦理全臺主要地下水區之地下水觀測

（資料來源：本文自行整理）

圖 3   溫泉產量及不同地下水水位深度對應之乾旱狀態

圖 4   澳洲 Katunga水源保護區地下水使用量與水位之關係
（資料來源：Goulburn-Murray Water [8]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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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建置與維護、水文地質調查、地下水水位觀測、地下

水質監測及相關研究等工作，截至目前為止，配合各相

關計畫與維護更新工作之推動，已於全臺建置 825口觀

測井，構建完整的地下水觀測系統與並進行長期觀測，

其建置成果及分布情形，如圖 5所示；而長達 20年以

上的資料，已可用以掌握並評析全臺主要地下水區的水

文變化，作為訂定地下水資源管理的依據。

另自 107年起即辦理全臺及離島地下水觀測井無

線傳輸設備規劃設計建置工作，而截至目前為止總計

已完成 770餘口，除已大幅降低投入資料收錄的人力

與時間外，更可提供每 10鐘 1筆水位、電導度、pH等

即時資料，提高地下水狀態之掌握，並藉以提升相關

地下水相關管理工作推動的時效性。

臺灣地下水管理水位之演進與運用

臺灣於地下水管理水位的訂定上，最早始於民國

93年 [9]，當時單井警示指標訂定之原則乃以地下水觀

測站網之各觀測井為基準，根據地下水水位變動趨勢

將各地下水區分為水位呈現下降趨勢、持平趨勢（些

微上升、些微下降、持平）、上升趨勢等，再配合地層

下陷情勢與海水入侵潛勢整體條件（如表 1），設定水

位嚴格程度與計算基準（如表 2）。

表 1   各地下水區地下水位、地層下陷與海水入侵潛勢整體條
件評估表

地下水區 地下水水位變動情勢 地層下陷潛勢 海水入侵潛勢

臺北盆地 持續上升 高 高

桃園中壢臺地 持平 低 高

新苗地區 持平（些微下降） 低 低

臺中地區 持平（些微下降） 低 低

濁水溪沖積扇 持續下降 高 高

嘉南平原 持續下降 高 高

屏東平原 持平（些微下降） 高 高

蘭陽平原 持平 高 高

花東縱谷 持平 低 低

（資料來源：中興工程顧問公司 [9]）

表 2   地下水警戒水位嚴格程度與計算基準表

地下水分區 安全水位 下限水位 嚴重下限水位

臺北盆地 Mean Mean-2‧Std Mean-4‧Std
桃園中壢臺地 Mean Mean-2‧Std Mean-4‧Std
新苗地區 Mean Mean-2‧Std Mean-4‧Std
臺中地區 Mean Mean-2‧Std Mean-4‧Std
濁水溪沖積扇 無 Mean-Std Mean-2‧Std
嘉南平原 無 Mean-Std Mean-2‧Std
屏東平原 Mean+Std Mean-Std Mean-2‧Std
蘭陽平原 Mean Mean-Std Mean-2‧Std
花東縱谷 Mean Mean-2‧Std Mean-4‧Std
備註 Mean：平均水位  Std：水位標準偏差

（資料來源：中興工程顧問公司 [9]）

依據前述基準，再以歷年之中每年最豐及最枯的

水位資料進行月平均值與標準偏差計算，以下限水位

作為警戒水位，並將豐水期計算結果視為高水位月份

（訂於每年之 9/30）警戒水位，另將枯水期計算結果

視為低水位月份（訂於每年之 4/30）警戒水位，另以

直線連接高、低水位月份警戒值，作為其間各月份之

警戒水位；其計算與訂定流程，如圖 6所示。

民國 100年警戒水位經再次檢討 [10]，為凸顯為管

理所用，除將原本「警戒水位」一詞調整為「管理水

位」以外，為求管理水位能適用於不同水位變化特性

之地區，於管理水位的計算與訂定上參考前述美國賓

州對緊急乾旱水位之定義與作法，利用水文頻率分析

方式並配合水位變化趨勢重新擬定觀測井之管理水位

訂定原則。其中，考量各月份地下水水位變化特性的

不同，將各觀測井歷年水位資料整理為各月份水位紀

錄，再以各月份歷史日水位資料進行頻率分析（由小

至大排列），藉以計算各月份之水位限值；而各觀測井（資料來源：本文自行繪製）

圖 5   各地下水區觀測井建置成果及分布圖

地下水區 觀測井數
臺北盆地 28

桃園中壢臺地 50
新苗地區 47
臺中地區 44

濁水溪沖積扇 224
嘉南平原 182
屏東平原 141
花東縱谷 53
蘭陽平原 39
澎湖地區 7
金門地區 10
合計 825

     ●      地下水觀測井

   地下水區邊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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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照長期水位變化趨勢設有不同計算原則，其中 水位

變動趨勢上升者採用 H25、水位變動趨勢下降者採用

H35作為管理的限值，其詳細設定原則如下所列，分析

流程則如圖 7所示：

1. 當水位變化趨勢為上升者：

(1) 安全水位：以地下水位超越機率 75%計算，以

H75代表。

(2) 下限水位：以地下水位超越機率 25%計算，以

H55代表。

(3) 嚴重下限水位：以地下水位超越機率 10%計

算，以 H10代表。

2. 當水位變化趨勢為下降或持平者：

(1) 安全水位：以地下水位超越機率 85%計算，以

H85代表。

(2) 下限水位：以地下水位超越機率 35%計算，以

H35代表。

(3) 嚴重下限水位：以地下水位超越機率 20%計

算，以 H20代表。

民國 106年 [11]，因應地下水管制區劃定作業相關

工作，過程將地下水水情納入作為管制區網格評分之

依據，因此，決議統一採用水位變化趨勢為上升者之

管理水位作為評估整體水情之依據，目前管理水位之

計算與更新亦皆沿用此一決議辦理 [12-14]。其近 10年演

進歷程如圖 8所示。

而運用上，管理水位主要是作為地下水水文情勢

分析使用，期能提供全臺各地區地下水水位狀況，作

為提出因應管理作為的重要資訊。分析方式是由各月

份之各層觀測井水位與管理水位進行比較，並以觀測

井水位低於管理水位者，視為低水位，詳細流程如圖 9

所示；另參考國外經驗訂定水位情勢與乾旱嚴重程度

之方式，配合燈號顯示以呈現水情狀態，其中，目前

燈號顯示上，藍燈表示近期水位已至少連續 1個月高

於管理水位、綠燈表示水位值連續低於管理水位 1 ~ 3

個月、黃燈表示水位值連續低於管理水位 4 ~ 6個月、

橙燈表示水位值連續低於管理水位 7 ~ 9個月，而紅燈

表示水位值連續低於管理水位超過 10個月，而燈號與

管理水位對照示意如圖 10所示。

未來展望

由於地下水保育意識逐漸成熟，有關地下水水文

情勢預期將成為例行性對外公開的重要資訊之一，而

（資料來源：本文自行整理）

圖 6   民國 93年警戒水位計算與訂定流程

（資料來源：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[10]）

圖 7   民國 100年管理水位計算與訂定流程 圖 8   近 10年臺灣地下水管理水位之演進歷程
（資料來源：本文自行整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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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下水管理水位之演進與運用

未來包含各地水井管理及地下水水權核發亦可能均將

依賴地下水觀測網或地下水文情勢分析所提供之資訊

作為決策依據；是以，地下水觀測已是我國於水資源

管理工作中不可或缺之一環。

由本文所提相關內容可知諸多先進國家多已採用

設定地下水水位門檻值並採取不同地下水管理策略之

作法，此點與臺灣目前規劃之方向雷同。整體而言，

臺灣於地下水管理相關法規與其他國家相較應屬完

備，只需予以落實應可滿足地下水管理之目的，但於

管理技術層面相關方法則較顯不足，目前雖依據地下

水觀測網所獲地下水水位建立管理水位及水文情勢判

別之機制，但對於如何應用水文觀測成果於實務管理

部分，尚未訂定明確且可行之方法，瓶頸在於臺灣對

於違法水井的數量及抽水量的掌握仍屬不足，加上各

縣市政府面對民眾所賴以維生的問題多有所顧忌，以

致無法針對特定區域及特定水井實施嚴格管制。因

此，唯有加強公私部門協力、跨領域合作，創造理性

對話平台並提升公民參與討論，才有可能突破瓶頸，

以企求未來臺灣地下水環境真正落實管理與永續發展

的新境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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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0   管理水位與情勢燈號對照示意圖
（資料來源：本文自行整理）

圖 9   管理水位與水文情勢分析流程
（資料來源：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[14]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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